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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学院

结业奖学金评选办法

为提升学院办学水平，激励学生在校期间努力进取、勤奋学习，形成良好的

学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支持学生顺利完成本科学位课程学习，经国际学院党

政联席会议决定，实施本办法。

一、结业奖学金构成

国际学院结业奖学金分为一、二等奖。一等奖名额根据年度结业学生人数确

定，奖学金额度为 10 万元/名；二等奖名额根据年度结业学生人数确定，奖学金

额度为 5万元/名。

二、结业奖学金申请条件

结业奖学金适用于国际学院获得国外合作院校学位课程录取通知书的结业

班学生。

申请结业奖学金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先决条件为：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优

良，成绩优秀，表现突出，自觉遵守学校学院规章制度，积极参与学院各项工作，

在同学中起到表率作用；

（二）基本条件为：

1.认真完成学院部署的各项学生工作，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学生活动；

2.全部课程分数及雅思成绩已达到入学协议中本项目的留学条件，获得国外

合作院校学位课程录取通知书（不包括语言班录取通知书）；

3.国际学院学习期间全部语言课程及专业课程合格，无补考记录（课程成绩

分数以教务核准并于系统公布的为准）；

4.语言课程等级达到 level 4 二阶及以上（音乐表演、设计专业学生须达到

level 4 一阶及以上）；

5.其中，一等奖奖学金申请者所有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90 分，二等奖奖学金

申请者所有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85 分；

6.严守考勤纪律，无违规违纪行为，未受过通报批评、纪律处分。

有以下情况的，取消结业奖学金评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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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院核定品行不合格者，在读期间不听从教育、不服从管理者；

2.在奖学金评选中弄虚作假者；

3.至结业奖学金申请截止时仍在通报批评期限或仍在处分期内者；

4.在读期间所学课程成绩有不及格者；

5.在读期间有拖欠学费者（包括被催缴学费者）；

6.未能按时完成离校手续者；

7.未继续参加所在项目国外大学课程学习者；

8.未完成学院其他学习或有任何损害学院声誉行为者；

9.不积极参与学院活动，无社会服务意识者。

三、评选方法

符合各项申请条件的申请者，依照以下办法进行评选，结业奖学金总评分计

算方法为全部课程成绩平均分*70%+学院综合评判打分*30%（其中学生个人申请

表、个人主要事迹陈述占 40%，副书记、结业年级辅导员打分占 60%）；按照两

项分数相加总分从高到低，综合考量，择优评选。如参评单位无合适人选，该奖

项空缺。

（一）语言课程参评成绩计算

语言课程各科成绩在原始成绩的基础上，按照以下权重换算为参评成绩，以

参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计入全部课程平均分的计算。

语言课课程所属等级 权重系数 语言课原始单科成绩 语言课程参评成绩

Level 4-4 1.2 a a×1.2

Level 4-3 1.15 b b×1.15

Level 4-2 1.13 c c×1.13

Level 4-1 1.1 d d×1.1

Level 3 1.05 e e×1.05

Level 2 1.02 f f×1.02

注：按照权重换算后的语言课程成绩仅用于本次结业奖学金评选，按照权

重换算后的成绩最高分为 100 分，超过 100 分的全部按 100 分计算。

（二）计算四个学期全部课程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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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国际学院在读期间四个学期全部课程（包括语言课程和专业课程）平

均分（各门课程分数总和/课程门数），不整除者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 2位。

专业课程按原始成绩计算，语言课程按参评成绩计算。

（三）参评单位内按结业奖学金总评分排序

在参评单位内，按照申请者的结业奖学金总评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名，根

据奖学金名额，按照分数从高到低，综合考量，择优评选，确定获奖者。

（四）结业奖学金总评分同分的情况

若出现两名及以上申请者结业奖学金总评分同分并列的情况，则对所有课程

单科分数最低分进行比较。例如：甲同学和乙同学总评分均为 90，甲同学的所

有课程中最低分为微观经济学，该门课程分数为 86，乙同学的所有课程中最低

分为统计学，该门课程分数为 83，则甲同学的排名高于乙同学。

若最低分课程分数一样，则再对倒数第二低分课程进行比较，以此类推。如

最低分课程是语言课程，则按语言课程参评成绩进行比较。

（五）学院综合评判打分

学院综合评判打分由学院辅导员办公室和招生办公室成员+学院副书记、结

业年级辅导员评分组成，两项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40%和 60%。学院辅导员办公室

和招生办公室成员根据学生个人申请表、个人主要事迹陈述进行打分，学院副书

记、结业年级辅导员根据学生日常出勤情况、参加集体活动、担任学生干部、品

行表现等情况打分。

四、结业奖学金申请流程

（一）学生个人申请。申请人根据奖学金评选条件和截止日期，提交申请表

和个人主要事迹陈述，并按要求附上所需证明材料。申请人将申请材料发至指定

邮箱。

（二）学院审核。学院成立结业奖学金审核小组，由院领导担任组长、副组

长，辅导员、班主任、教务员、招生办公室、出国事务部工作人员为小组成员，

负责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审核，确定审核名单，并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

（三）拟定名单公示。结业奖学金拟定名单在学院官网面向全院范围内公示

五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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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院审批与公布。审核小组将公示后的名单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批，

并在学院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公布。

（五）出国事务部确认获奖学生到合作大学注册入读。

（六）奖金发放。学院办公室根据公布的奖学金获奖名单，确认获奖者在合

作项目国外大学的报到结果后，办理奖学金发放。

本办法适用于国际学院年度结业奖学金评选工作。本办法由国际学院负责解

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学院

2022 年 3 月 28 日


